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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7 月

2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》等

相关议案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关于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

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、

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，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

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

件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

案》《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》等

相关议案。在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届满之前，

公司已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，

于 2023 年 2 月 6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

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》，股东大会决

议的有效期延长至 2024 年 2 月 13 日。 

二、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主要原因 

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

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发布的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

等一系列注册制改革文件、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上交所”）

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发布的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



上市审核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

实施细则》等最新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需要对原非公开发行股票预

案等相关方案的部分文字表述进行修订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

对原发行股票预案等方案中的重要事项进行了调整，包括但不限

于募集资金总额、募集资金拟投入项目等。  

调整重要事项中关于原募投项目中的杭州东方华康康复医

院项目与杭州金诚护理院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杭州两家医院项目”），

公司根据战略规划及实际建设情况的需要，不再将其作为募投项

目。考虑到公司水产分部的未来发展规划，为不断完善冰鲜冻鲜

水产品深加工产业链，公司对该项募投项目投资规划进行了调整。 

鉴于修订与调整的事项较多，公司董事会根据 2023 年第一

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授权，决定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

事项，同时重新拟定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等

相关方案，重新履行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程序，并尽快向上海

证券交易所递交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材料。  

三、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是在考虑了公司未来战

略规划及实际发展情况后审慎提出的，有利于尽快推进再融资项

目进展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

及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 

四、相关决策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》等

相关议案，同意公司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。  

（二）监事会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，

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》等

相关议案，同意公司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。   

（三）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，是在考虑

公司未来战略规划及实际发展情况后作出的审慎决定。本次终止

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

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同意公司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。  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董 事 会 

2023 年 7 月 21 日 


